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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5301.htm （一九六二年四月一

日） 国务院同意《林业部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报告》，

现在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执行。 我国森林资源较少，远

不能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最近两年来，许多地

区发生森林火灾的次数和毁林面积成倍增加，使森林资源受

到极大破坏。这一严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各级

人民委员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制止森林火灾继续发生

。凡是存在林权问题的地方，应当尽快地把林权处理好。各

地的护林防火组织和行之有效的护林防火制度，应当恢复和

健全起来。对进入林区的一切人员，应当加强管理和教育，

特别是对林区用火要严加管理。对发生的森林火灾案件，必

须认真检查，严肃处理。要坚决依靠群众，切实把护林防火

工作做好。 林业部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报告 护林防火工

作，各地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做得较好，森林火灾显著减少

，取得了不少经验。可是，从一九六０年以来森林火灾又逐

渐增多。 森林火灾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几年来，在农村

体制调整变化过程中，山权林权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群众

护林积极性受到影响，许多地区开荒、烧垦和进山搞副业等

生产用火增多，领导工作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对生产用火缺

乏管理；有些地区对保护森林重视不够，一些行之有效的护

林防火制度和措施，未能坚持执行。 目前， 南方和北方地区

正处于护林防火的紧张阶段。 特别是春耕已经开始，正值开

荒、烧灰积肥等生产用火时期，发生森林火灾的危险性更大



，机会更多，必须引起各级领导的严重注意。为此，根据几

年来各地护林防火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以下意见：一、 加强

对护林防火工作的领导。各地区，特别是林区面积较大的省

、县、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应该把护林防火工作列为领导山

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有一名领导干

部负责管理林业生产和护林防火工作。在山火季节以前，要

紧密结合各项生产，把护林防火工作逐级进行布置，深入开

展宣传教育工作，普遍发动群众，订立护林防火公约，采取

具体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对护林防火有功的单位和个人

应该表扬奖励。对火灾案件应该及时严肃处理。对有意毁林

的不法分子，要依法惩处。二、 恢复和健全护林防火组织。

各省、自治区、林区的专、县、人民公社、生产队和厂矿企

业等单位， 应该把护林防火组织建立或健全起来， 并指定专

管人员，做好这一工作。要把过去国有林区的护林员、集体

林区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看山员，重新恢复起来，进行

看山护林，并由有关的生产队或林业部门，给以合理报酬或

适当补助。 在省、县等交界的林区，应该根据需要，建立护

林防火联防组织，加强联防互助。必要时可以设立经常性的

或临时性的指挥机构，以加强领导。三、 切实加强责任制度

。今后哪个地区发生火灾，即由哪个地区的行政领导负责。

哪个单位的人员造成火灾，即由哪个单位的行政领导负责。

为了把保护森林的责任落实到基层和群众，对集体林或靠近

群众的国有林，一般可以生产队为单位，实行“田山连管”

、分片包干的护林办法。同时，在保证不破坏森林的原则下

，可以准许群众在责任区内砍取烧柴、零星自用材和进行林

副业生产，以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 严格野外用火管



理。对历年引起森林火灾最多的烧荒和烧灰积肥等生产用火

，应该严格执行用火批准制度和“几烧几不烧”等安全用火

办法。有条件的地区，应该以生产队为单位，选择当地火险

较小的时期，规定烧荒用火时间，组织训练好临时烧荒专业

队，按期突击烧完；个人开荒，也应该由专业队统一烧，或

由生产队负责，组织换工互助，联合起来烧，以避免因个人

烧荒无力控制而引起火灾。五、 认真处理林权。贯彻林业政

策，是激发群众积极护林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建

立山林管理和护林责任制度的基础。因此，林权尚未处理的

地区，应该根据中央和各省、 自治区的有关规定， 抓紧时机

，妥善进行处理，并在群众中深入细致地进行政策教育，防

止各种毁林现象的发生。 以上报告，如果可行，请批转各省

、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